
 

職員升等作業 

職員升遷暨約聘轉任正式編制人員作業流程圖（AO1.7.4） 

職員/單位 人力資源處 校長/副校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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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考法規：【淡江大學職員遴用及升遷辦法】 

作業流程： 

每年度依核定升遷員額以 OA 公告 

5 月份由一級單位推薦人選提出申請 

人資處依規定查核申請者之資格 

6 月上旬舉辦職員升等考試 

人資處核算成績後提職工人事評議委

員會審議 

經校長核定後發布職員升等人事命令 

，自 8 月 1 日起生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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